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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 《交通运输部关于下达 2022 年度公路工程行业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
(交公路函 〔2022〕 238 号) 的要求, 由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承担 《城镇化地区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 (以下简称 “本规范”) 的制定工作。
本规范总结了城镇化地区公路交通安全设施建设的成熟经验, 借鉴了国内外相关科

研、 设计成果及标准规范, 以提升城镇化地区公路交通安全为目标, 为城镇化地区公路

交通安全设施的设计提供技术指导。
本规范包括 9 章, 分别是: 1 总则, 2 总体设计, 3 交通标志, 4 交通标线, 5 护

栏, 6 隔离带与隔离栏, 7 防落物网, 8 防眩设施, 9 减速丘与门廊。
本规范由唐琤琤、 杨勇负责起草第 1 章, 狄胜德、 虞叶东负责起草第 2 章, 唐琤

琤、 晁遂负责起草第 3 章, 陈瑜、 刘小辉、 邬洪波负责起草第 4 章, 吴京梅、 卢健负责

起草第 5 章, 张杰、 尹东升、 张斌负责起草第 6 章, 狄胜德、 周建负责起草第 7 章, 杨

曼娟、 张铁军负责起草第 8 章, 阎莹、 邓凯负责起草第 9 章。
请各有关单位在执行过程中, 将发现的问题和意见, 函告本规范日常管理组, 联系

人: 唐琤琤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8 号,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 邮编:
100088; 电话: 010-62079505; 传真: 010-62370567; 电子邮箱: jtaqgf@ rioh. cn), 以

便修订时参考。

主 编 单 位: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

参 编 单 位: 长安大学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中铁长江交通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华西工程设计建设有限公司

北京中交华安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主 编: 唐琤琤

主要参编人员: 吴京梅　 狄胜德　 阎　 莹　 虞叶东　 杨　 勇　 刘小辉

陈　 瑜　 张　 杰　 杨曼娟　 尹东升　 张　 斌　 邬洪波

晁　 遂　 卢　 健　 张铁军　 周　 建　 邓　 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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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审: 李志胜

参与审查人员: 王　 太　 张慧彧　 张冬青　 李　 健　 杨伟东　 李春风

陈宏飞　 程金良　 聂成凯　 郭忠印　 沈国华　 徐　 欣

何　 勇　 周志强　 高增华　 王　 嘉　 鲁圣弟　 和坤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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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0. 1　 为规范城镇化地区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 制定本规范。

　 1. 0. 2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和改扩建城镇化地区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

　 1. 0. 3　 城镇化地区公路交通安全设施包括交通标志、 交通标线、 护栏、 隔离带与隔

离栏、 防落物网、 防眩设施、 减速丘与门廊等。

　 1. 0. 4　 城镇化地区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应与公路主体工程设计协调, 并应与衔接

路段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衔接过渡。

　 1. 0. 5　 城镇化地区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应遵循以人为本、 预防为主、 系统设计、
安全耐久、 环境协调的原则。

　 1. 0. 6　 在满足安全和使用功能的前提下, 应积极采用可靠的新技术、 新材料、 新工

艺和新产品。

　 1. 0. 7　 城镇化地区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外, 尚应符合国家

和行业现行有关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条文说明

本规范为现行 《城镇化地区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 JTG 2112) 的下位规范, 执行现

行 《城镇化地区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JTG 2112) 的公路建设项目, 其交通安全设施的

设计按本规范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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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总体设计

2. 1　 一般规定

　 2. 1. 1　 城镇化地区公路应结合项目功能定位和路网交通及设施现状, 在主体工程基

础上进行交通安全设施总体设计。

　 2. 1. 2　 交通安全设施总体设计应在资料收集与调查的基础上, 开展公路使用者需求

与项目特征分析, 明确设计目标与要点、 设计协调与界面划分等内容。

　 2. 1. 3　 城镇化地区公路改扩建工程, 交通安全设施设计应重点对既有交通安全设施

状况和历史交通事故进行调查分析。

2. 2　 资料收集与调查

　 2. 2. 1　 资料收集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所在区域规划及项目在路网中的功能定位;
2　 交叉道路、 铁路和航道的资料;
3　 项目衔接路段的资料;
4　 项目设计资料。

条文说明

项目设计资料包括路线、 交叉、 非机动车与行人过路设施、 照明、 监控等的设计图

纸。 其中重点收集: (1) 项目起终点与衔接路段的设计资料; (2) 平面交叉的设计资

料, 包括平面交叉转向流量 (含非机动车和行人) 的调查和预测; (3) 横断面设计资

料, 包括中央分隔带、 侧分隔带、 非机动车道、 人行道、 停靠站等。

　 2. 2. 2　 调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沿线学校、 医院、 厂矿企业、 社区、 旅游景区、 开发区、 大型仓储、 交通枢纽

等的分布;
2　 沿线公交车、 校车的停靠站, 停车场 (站), 加油 (气、 氢) 站, 充 (换)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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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等的分布;
3　 周边路网交通安全设施的设置情况;
4　 沿线管线、 排水等设施的设置情况。

　 2. 2. 3　 改扩建工程的资料收集和调查还应包括下列内容:
1　 近三年交通事故资料、 交通安全评价或相关分析报告;
2　 既有交通安全设施的设置情况、 历次养护工程施工文件等;
3　 沿线机动车、 非机动车与行人的通行状况, 包括交通组成、 运行速度等;
4　 运营管理、 公安交警、 路政管理、 应急管理等相关方的建议。

2. 3　 公路使用者需求与项目特征分析

　 2. 3. 1　 公路使用者需求分析应包括下列内容:
1　 过境交通和集散交通的需求;
2　 沿线居民出行需求和主要交通出行方式;
3　 非机动车与行人过路需求。

　 2. 3. 2　 项目特征分析应包括下列内容:
1　 项目区域路网规划及城镇规划;
2　 交通运行特征及管理需求。

　 2. 3. 3　 改扩建工程还应包括交通事故分析。

2. 4　 设计目标与要点

　 2. 4. 1　 应结合公路使用者需求与项目特征分析, 提出交通安全设施的设计目标。

　 2. 4. 2　 交通安全设施的设计,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综合考虑过境交通、 集散交通以及非机动车与行人对信息引导和安全的

需求。
2　 应根据公路在路网中的功能, 结合区域内与之平行或交叉的公路、 城市道路的

关系, 合理确定交通安全设施设置规模。
3　 应明确城镇化地区公路与公路、 城市道路衔接过渡段交通安全设施的设计内容。
4　 应明确非机动车与行人路侧通行、 过路等交通安全设施的设计内容。
5　 应对主辅路出入口路段进行交通安全设施的设计。
6　 改扩建工程应结合交通事故分析情况, 进行交通安全设施的设计。
7　 改扩建工程应明确既有交通安全设施再利用、 临时交通安全设施的设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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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设计协调与界面划分

　 2. 5. 1　 交通安全设施的设计应加强与公路主体工程和其他设施之间的协调及一体化

设计。

　 2. 5. 2　 中央分隔带、 侧分隔带、 平面交叉、 路侧接入、 非机动车与行人过路、 公交

停靠站点、 主辅路出入口的设计, 由交通安全设施设计方与主体工程设计方共同商定,
布置、 断面与线形等由主体工程设计方设计, 交通标志、 交通标线、 护栏、 隔离带与隔

离栏等由交通安全设施设计方设计。

　 2. 5. 3　 中央分隔带、 侧分隔带、 桥梁、 隧道等需要设置交通安全设施的, 应提出交

通安全设施设置宽度、 预留预埋等需求, 由主体工程统筹设计。

　 2. 5. 4　 项目衔接路段、 交叉道路上与项目相关的交通安全设施, 应纳入项目设计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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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交通标志

3. 1　 一般规定

　 3. 1. 1　 交通标志字高及尺寸应分别按主路、 辅路设计速度选取。

　 3. 1. 2　 交通标志支撑结构可设置在中央分隔带、 侧分隔带、 交通岛等位置, 不应侵

入建筑限界。

　 3. 1. 3　 交通标志可与其他设施合杆设置, 但不应影响合杆结构的安全。

　 3. 1. 4　 光环境复杂影响交通标志视认时, 宜使用Ⅴ类反光膜。

条文说明

城镇化地区公路上, 如路侧商业楼宇灯光、 广告等亮度高, 夜间光环境较复杂, 需

选用逆反射性能高的反光膜。

3. 2　 限制速度标志

　 3. 2. 1　 设置限制速度标志时应采用单一限速或分车型限速。

　 3. 2. 2　 限速值的选取应综合考虑公路环境、 公路功能、 非机动车和行人的设施与活

动、 公路特征及速度特征。 改扩建公路还应考虑历史事故、 运行速度、 以往限制速度的

评估及调整等。

条文说明

公路环境包括路侧开发程度、 交叉间距及路侧接入、 土地使用等; 公路特征包括车

道宽度、 路肩条件、 线形条件、 中央分隔带、 视距等; 速度特征包括预测 (实测) 运

行速度和平均速度等。 城镇化地区普通公路的运行速度是相对次要的因素, 不建议直接

使用自由流第 85 百分位速度作为限速值而不考虑上述各因素。 如果自由流第 85 百分位

速度值明显大于限制速度标志的限速值, 但综合考虑上述各因素不适宜采用较高的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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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时, 一般需要经交通工程判断是否需要实施其他速度管理策略, 如几何设计、 加强执

法、 交通宁静措施等, 来提高驾驶人对限制速度标志的遵从。

　 3. 2. 3　 平面交叉不应单独进行限速。

条文说明

限速是对一条路或一定长度路段进行的。 一条路或一定长度路段所含平面交叉, 按

这条路或这个路段限速, 不能仅对一个平面交叉进行单独限速。

3. 3　 指示标志

　 3. 3. 1　 侧分隔带外的非机动车道较宽时, 宜设置非机动车行驶标志, 设置示例如

图 3. 3. 1 所示。

图 3. 3. 1　 非机动车行驶标志设置示例

条文说明

如果根据公路环境或断面布置, 驾驶人易分辨侧分隔带外侧是辅路或非机动车道,
一般不需要设置标志进行说明; 如果侧分隔带外侧为非机动车道且宽度较宽, 如 3m 或

更宽, 驾驶人不易分辨侧分隔带外侧是供非机动车通行, 则需要设置非机动车行驶

标志。

　 3. 3. 2　 驾驶人不易分辨平面交叉进口道各车道行驶方向时, 宜设置车道行驶方向

标志。

条文说明

平面交叉进口道的车道数较多或交通量较大时, 或者其他一些特殊情况下, 驾驶人

不易判断进口道的车道行驶方向。

　 3. 3. 3　 车道行驶方向标志应与平面交叉的车道分配一致。 可在各车道上方设置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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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驶方向标志, 也可设置组合的分向行驶车道标志。

条文说明

设置在车道上方的车道行驶方向标志, 见图 3-1a)、 b) 和 c); 无法正对车道时设

置组合的车道行驶方向标志, 见图 3-1d)。 图 3-2 为组合的分向行驶车道标志设置示例。

图 3-1　 车道行驶方向标志

图 3-2　 组合的分向行驶车道标志设置示例

3. 4　 指路标志

　 3. 4. 1　 主路、 辅路宜分别按各自通往的道路、 地点、 方向及沿线设施等进行指引。

　 3. 4. 2　 高速公路主路、 辅路的指路标志底色应为绿色, 一级公路主路、 辅路的指路

标志底色应为蓝色。

　 3. 4. 3　 高速公路主路和辅路的公路编号相同, 指路标志上公路编号信息宜同时标明

“主路” “辅路”。 “主路” “辅路” 宜采用白底, 字颜色同指路标志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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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主路、 辅路的编号相同, 以 “主路” “辅路” 来区分, 也有公路以 “内幅” “外

幅” 来区分。 从主路或辅路驶出的出口, 根据互通式立体交叉的设计, 按现行 《公路

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 ( JTG D82) 设置相应的出口预告标志、 出口方向标志等指

路标志。

　 3. 4. 4　 高速公路主路、 辅路出口到同一被交路时, 出口编号的数值应相同。

条文说明

高速公路主路、 辅路到同一被交路时, 主路出口、 辅路出口的出口预告标志、 出口

方向标志顶角处的出口编号是相同的数值。 图 3-3 为出口编号标志示例。

图 3-3　 出口编号标志示例

　 3. 4. 5　 高速公路转换道的指路标志,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转换道分流点附近应设置出口方向标志, 示例如图 3. 4. 5 所示。

图 3. 4. 5　 出口方向标志示例

2　 转换道分流点前 2km、 1km、 500m 应分别设置相应的转换道预告标志。
3　 转换道合流渐变段终点后应设置道路编号标志, 同时标明 “主路” 或 “辅路”。

条文说明

转换道是连接高速公路主路和辅路, 供主路、 辅路之间交通转换的道路。

　 3. 4. 6　 一级公路主路、 辅路的指路标志信息选取、 设置位置等, 宜根据主路、 辅路

的出入、 交叉形式、 被交道路及交通管理等情况分别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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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7　 一级公路、 二级公路的里程碑、 里程牌、 百米桩、 百米牌设置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应设置里程牌或里程碑。 条件受限时, 里程牌可前后移动选择适当位置设置,

并增加一位小数位, 小数点后的数字高度宜为小数点前数字高度的 2 / 3, 示例如

图 3. 4. 7 所示。

图 3. 4. 7　 带小数位的里程牌示例

2　 宜设置百米牌或百米桩, 条件受限时可不设置。
3　 里程牌、 百米牌可设置在中央分隔带、 侧分隔带或路侧。

　 3. 4. 8　 设置信号灯、 指路标志的平面交叉不应设置道口标柱, 人行横道线处、 中央

分隔带开口处不应设置道口标柱。 设置了平交路口警告标志的平面交叉不宜设置道口标

柱。 符合下列情况时, 道口标柱可不设:
1　 相交道路设置停车让行、 减速让行标志的平面交叉;
2　 相邻多个单位、 加油加气站等接入公路且距离较近;
3　 侧分隔带、 隔离栏、 机非隔离护栏开口处。

条文说明

本规范隔离栏是分隔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交通的栏杆, 机非隔离护栏是分隔机动车与

非机动车交通的护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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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交通标线

4. 1　 一般规定

　 4. 1. 1　 主路、 辅路的交通标线尺寸应分别按主路、 辅路的设计速度选取。

　 4. 1. 2　 交通标线与交通标志配合使用时, 不应产生歧义。

4. 2　 车行道边缘线及分界线

　 4. 2. 1　 使用标线分隔机动车与非机动车、 行人时, 可设置机非分界线; 也可根据路

面宽度设置机非车道导流线。 机非车道导流线的填充线宽为 30cm、 间距为 2m, 与机动

车行驶方向成 45°, 机非车道导流线轮廓线内边缘的间距宜不小于 50cm, 如图 4. 2. 1 所

示。 导流线中间可设置反光诱导设施, 反光颜色应为白色。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混行时,
车行道边缘线宜设置于路面边缘。

图 4. 2. 1　 机非车道导流线设置示例

条文说明

《城镇化地区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 JTG 2112—2021) 第 4. 2. 3 条规定 “设计速度

大于或等于 50km / h 时,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不宜混行。”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3 部分: 道路交通标线》 (GB 5768. 3—2025) 规定车行

道边缘线用以划分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分界时, 也称作机非分界线。
如果机非混行, 车行道边缘线设置于路面边缘作为道路边缘线, 起到路面边缘提示

和视线诱导作用。

　 4. 2. 2　 非机动车道右侧不宜设置车行道边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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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城镇化地区公路非机动车道和机动车道利用机非分界线分隔时, 如非机动车道较宽

时右侧设置车行道边缘线, 易使驾驶人将非机动车道误认为机动车道。

　 4. 2. 3　 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有隔离设施或不同高程时, 非机动车道可不设置

非机动车行道边缘线。

条文说明

机非分隔的措施有多种, 机非分界线是一种方式, 还有如隔离设施、 非机动车道采

用与机动车道不同高程、 不同颜色或材质的路面等。

　 4. 2. 4　 侧分隔带分隔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时, 侧分隔带端部位置机动车道的车行

道边缘线应平顺连接。 三角区宜设置导流线, 其中填充线宽为 30cm, 间距为 2m, 与机

动车行驶方向成 45°, 如图 4. 2. 4 所示; 导流线轮廓线内边缘的间距小于 50cm 时可不

设置填充线。

图 4. 2. 4　 侧分隔带端部机非车道导流线设置示例

　 4. 2. 5　 设置有慢车道的二级公路, 设置对向隔离设施时, 左侧的车行道边缘线应为

黄色。 未设置对向隔离设施时, 对向车行道分界线应采用双黄实线; 双黄实线的间距为

10 ~ 30cm; 路面较宽时, 双黄实线间距可适当调整; 双黄实线间距大于或等于 50cm
时, 应施划黄色填充线; 填充线宽为 40cm 或 45cm, 间距为 1m, 与行驶方向成 45°。

4. 3　 路面 (车行道) 宽度渐变段标线

　 4. 3. 1　 有中央分隔带与无中央分隔带路段连接处, 渐变段标线的双实线间距大于或

等于 50cm 时, 应设置黄色填充线。 设计速度大于或等于 60km / h 的路段, 渐变段终点

处延长距离不宜小于 40m, 其他路段不宜小于 20m, 示例如图 4. 3. 1 所示。

　 4. 3. 2　 车道数变化路段, 车道数增加一侧, 应按公路设计施划渐变段标线; 车道数

减少一侧, 应施划渐变段标线, 车道分界线应施划换道线, 示例如图 4. 3.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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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3. 1　 有中央分隔带与无中央分隔带路段连接时渐变段标线设置示例

图 4. 3. 2　 车道数减少渐变段标线设置示例

注: 换道线、 注意车道数变少标志前置距离、 路面宽度缩减侧渐变段长度、 延长距离等, 符合现行 《道路

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3 部分: 道路交通标线》 (GB 5768. 3) 的规定。

4. 4　 主辅路出入口标线

　 4. 4. 1　 主辅路出入口应按出入口的设计设置相应的出入口标线。

　 4. 4. 2　 出入口标线应根据主路、 辅路设计速度、 交通量及变速车道形式, 按现行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3 部分: 道路交通标线》 (GB 5768. 3) 的规定设置。

　 4. 4. 3　 设置辅路的路段起终点处, 车行道边缘线应相连, 并应设置出入口标线, 如

图 4. 4. 3 所示。

图 4. 4. 3　 辅路起终点标线设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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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公交停靠站标线

　 4. 5. 1　 港湾式公交停靠站与主线之间设置隔离设施或渠化标线隔开时, 港湾式停靠

站标线如图 4. 5. 1-1 所示。 港湾式公交停靠站与主路之间无隔离设施或渠化标线隔开

时, 港湾式停靠站标线如图 4. 5. 1-2 所示。 设有非机动车道或硬路肩通行非机动车时,
宜设置非机动车路面标记标示非机动车通行路径。

图 4. 5. 1-1　 港湾式停靠站标线设置示例一

图 4. 5. 1-2　 港湾式停靠站标线设置示例二

　 4. 5. 2　 公交停靠站直接设置在车道上时, 可设置路边式停靠站标线, 如图 4. 5. 2 所

示, 也可不设置路边式停靠站标线。 公交停靠位置的道路中心线, 根据需要可施划为黄

色实线。

图 4. 5. 2　 路边式停靠站标线设置示例

条文说明

速度较低的公路上采用路边式停靠站, 比如设计速度 40km / h 及以下的公路, 路边

式停靠站标线可以不设。 交通量较大时, 公交停靠位置的道路中心线施划为实线, 有利

于降低后车利用对向车道超车碰撞行人的风险。

—31—

交通标线

交
通
运
输
部
信
息
公
开
 

浏
览
专
用



5　 护栏

5. 1　 一般规定

　 5. 1. 1　 高速公路路侧、 中央分隔带护栏设置条件应符合现行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

计规范》 (JTG D81) 的规定, 护栏防护等级的选取应符合现行 《城镇化地区公路工程

技术标准》 (JTG 2112) 的规定。

　 5. 1. 2　 平面交叉、 中央分隔带开口处、 侧分隔带开口处护栏不应影响视距, 视距范

围内的护栏不宜高于 0. 6m。

条文说明

平面交叉、 中央分隔带与侧分隔带开口处, 护栏设置影响视距, 要优先保证视距,
一般采用降低护栏等级、 降低护栏高度的方式, 或者在平面交叉范围内不设置护栏, 仅

设置分隔带、 标线等。

5. 2　 路侧和中央分隔带护栏

　 5. 2. 1　 公路上跨轨道交通、 城市道路、 公路, 或计算净区宽度范围内与轨道交通并

行时, 应设置路侧护栏。

　 5. 2. 2　 一级公路设计速度为 100km / h, 且对向内侧车道边缘之间的距离小于 《公路

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 (JTG D81—2017) 附录 A 规定的计算净区宽度时, 应设置中

央分隔带护栏。

条文说明

5. 2. 1、 5. 2. 2　 根据调研, 城镇化地区公路环境与郊外公路不同, 城镇化地区公路

车辆穿越中央分隔带和驶出路外碰撞灯杆、 标志支撑结构等的事故概率较低。 因此, 路

侧、 中央分隔带计算净区宽度范围内设有交通标志支撑结构、 灯杆、 监控设施杆柱等,
路侧、 中央分隔带护栏可以不设置。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 ( JTG D81—2017) 附录 A 规定了计算净区宽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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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净区的定义, 这里净区宽度是从车道边缘开始计, 到对向车道边缘的距离。 护栏是障

碍物, 护栏设置也影响城市景观, 综合考虑城镇化地区公路的运营安全与景观等因素,
城镇化地区一级公路设计速度小于或等于 80km / h 时, 中央分隔带护栏可以不设。

如果货车比例较高、 货车在左侧车道行驶或超车情形较多, 或者有其他风险时, 根

据需要可以设置护栏。

　 5. 2. 3　 桥梁护栏设置条件应符合现行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 (JTG D81) 的

规定。

　 5. 2. 4　 设计速度 80km / h 及以上公路, 护栏的刚度或结构形式不同时, 应进行过渡

段设计。 其他公路, 护栏的刚度或结构形式不同时, 应进行有效连接。

　 5. 2. 5　 隧道内有非机动车道、 人行道时, 隧道外路侧护栏宜与隧道壁有效连接。

　 5. 2. 6　 迎交通流的路侧护栏端部宜进行外展。 无法外展时, 设计速度大于或等于

100km / h 的公路, 应设置防撞端头; 设计速度小于 100km / h 的公路, 护栏端部宜采用

圆头式或地锚式端头, 圆头式端头应设置立面标记或其他警示设施。

　 5. 2. 7　 一级公路迎交通流的中央分隔带护栏端部宜采用圆头式或地锚式端头, 圆头

式端头应设置立面标记或其他警示设施。

5. 3　 侧分隔带护栏

　 5. 3. 1　 高速公路侧分隔带护栏设置条件应符合现行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
(JTG D81) 中路侧护栏的规定。 护栏防护等级的选取应符合现行 《城镇化地区公路工

程技术标准》 (JTG 2112) 的规定。

　 5. 3. 2　 一级公路的主路、 辅路之间净区宽度范围内, 高差大于 3m 且边坡陡于

1 ∶ 3. 5 时, 高的一侧应设置护栏。

条文说明

净区宽度指的是从主路车道边缘到辅路相邻车道的车道边缘的距离。 净区宽度以设

计速度高的主路计算。 城镇化地区一级公路主路、 辅路处于一个平面, 或者主路、 辅路

之间存在高差, 但是高差不大, 边坡较为平缓的情况下, 即使侧分隔带内有杆、 柱, 也

可以不设置护栏。

　 5. 3. 3　 一级公路侧分隔带外为非机动车道时, 侧分隔带可不设护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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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3. 4　 设置慢车道的二级公路, 侧分隔带可不设护栏。

　 5. 3. 5　 护栏端部应符合本规范第 5. 2. 6 条的规定。

5. 4　 护栏防护等级及形式

　 5. 4. 1　 护栏防护等级选取应不低于表 5. 4. 1 规定的等级。 交通量大、 货车比例高的

路段可在表 5. 4. 1 的防护等级上提高一个等级。
表 5. 4. 1　 护栏最低防护等级

设计速度 (km / h) 100 80、 60 40、 30

护栏防护等级 二 (B、 Bm) 级 一 (C、 Cm) 级 —

条文说明

表 5. 4. 1 中的护栏防护等级为 《城镇化地区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 JTG 2112—
2021) 第 9. 1. 2 条的规定。 表中护栏等级是最低等级要求, 设置时根据公路条件、 路侧

风险、 货车比例、 运行速度、 交通量等选取合适的护栏等级。

　 5. 4. 2　 设计速度为 100km / h 的公路, 防撞端头的防护等级应采用二 (TA) 级。

条文说明

根据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 ( JTG D81—2017) 第 6. 5. 2 条的规定, 设计

速度 100km / h 的公路, 防撞端头的防护等级采用二 (TA) 级。

　 5. 4. 3　 护栏形式选择应考虑护栏受碰撞后的变形量。 护栏面距障碍物的距离, 应大

于护栏最大横向动态位移外延值 (W)。 高速公路中型及大型客车占一定比例时, 护栏

设置可根据需要考虑车辆最大动态外倾当量值 (VIn)。

条文说明

障碍物主要包括直径或边长大于 10cm 的交通标志支撑结构、 灯杆、 监控设施杆

柱, 以及上跨桥的桥墩等。
根据城镇化地区公路交通事故调查, 车辆碰撞障碍物的概率较小。 综合考虑安全、

经济等因素, 在形式选择时, 一般不考虑车辆最大动态外倾当量值 (VIn), 但需要考虑

护栏最大横向动态位移外延值 (W)。 对于高速公路, 距离车行道较近的中央分隔带内

的桥墩, 为了大中型客车的乘员安全, 护栏满足车辆最大动态外倾当量值 (VIn) 是有

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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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护栏作为隔离设施

　 5. 5. 1　 设置慢车道的二级公路, 可采用一 (C) 级或低于一 (C) 级的护栏分隔对

向交通。

　 5. 5. 2　 设置辅路或非机动车道时, 可选用一 (C) 级或低于一 (C) 级的护栏作为

主路与辅路、 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间的隔离设施。

条文说明

5. 5. 1、 5. 5. 2　 护栏作为隔离设施使用时, 护栏所占宽度是横断面一部分, 要与横

断面设计协调。 护栏作为隔离设施使用时, 不要求其防撞性能、 护栏横向变形量等, 但

要注意车辆碰撞护栏时, 护栏的构件及脱离件侵入车辆乘员舱的风险。

　 5. 5. 3　 护栏作为隔离设施时, 端部应符合本规范第 5. 2. 6 条的规定。

5. 6　 一体化设计

　 5. 6. 1　 护栏宜与交通标志支撑结构、 灯杆、 监控设施杆柱、 声屏障、 桥墩等进行一

体化设计。

条文说明

与护栏进行一体化设计的结构不包括采用解体消能结构的交通标志支撑结构、 灯

杆、 监控设施杆柱等。

　 5. 6. 2　 一体化设计时, 不应影响护栏的功能。

　 5. 6. 3　 一体化设计时, 护栏应采用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进行作用组合。 护栏所承受的

各类荷载的标准值、 代表值和组合效应设计值、 荷载分项系数、 荷载组合值系数等应按

现行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 (JTG D81) 和 《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 (JTG D60)
的规定选取。

　 5. 6. 4　 中央分隔带护栏与桥墩、 杆柱一体化设计时, 通常采用混凝土护栏, 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桥墩设计已考虑车辆碰撞荷载时, 混凝土护栏宜与桥墩设置为整体, 迎撞面应

采用混凝土护栏断面形式, 条件受限时可采用直墙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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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桥墩设计未考虑车辆碰撞荷载时, 混凝土护栏不应与桥墩设置为整体。
3　 需要满足车辆最大动态外倾当量值 (VIn) 要求时, 混凝土护栏应渐变加高或加

宽。 混凝土护栏加高段在桥墩、 杆柱前延伸长度不宜少于 3m; 加高段与标准段之间应

设置渐变段, 渐变段长度不宜少于 3m。 渐变加宽宜符合现行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

细则》 (JTG / T D81) 的规定。

条文说明

需要满足车辆最大动态外倾当量值时, 混凝土护栏与防撞桥墩一体化设计示例见

图 5-1, 一般混凝土护栏渐变加高至 1. 4m 及以上高度。

图 5-1　 混凝土护栏与防撞桥墩一体化设计示例 (尺寸单位: mm)

　 5. 6. 5　 声屏障与护栏一体化设计时, 声屏障宜退让设置在护栏外。 当空间受限时,
声屏障可设置在混凝土护栏上部或与波形梁护栏共用立柱。

　 5. 6. 6　 一体化设计的构件在迎行车方向不应突出于护栏迎撞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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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隔离带与隔离栏

6. 1　 一般规定

　 6. 1. 1　 需要分隔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交通的, 可设置隔离带或隔离栏。

条文说明

《城镇化地区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 JTG 2112—2021) 第 4. 2. 5 条规定设计速度大

于或等于 80km / h 时, 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或人行道间宜设置侧分隔带; 第 9. 1. 3 条

规定设计速度大于或等于 60km / h 且设置非机动车道时, 宜设置隔离设施分隔机动车与

非机动车交通。
侧分隔带是分隔同向机动车与机动车交通、 同向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交通的带状设

施, 是横断面的组成部分, 在公路建筑限界外。 隔离带、 隔离栏设置在侧分隔带

位置。
隔离带由路缘石, 或路缘石与铺面组成, 也可以是其他材料制成, 用于分隔机动车

与非机动车交通。 隔离栏是设置在侧分隔带的一种隔离设施, 是分隔机动车与非机动车

交通的栏杆。

　 6. 1. 2　 隔离带、 隔离栏两侧的路缘带宽度应符合现行 《城镇化地区公路工程技术标

准》 (JTG 2112) 的规定。

条文说明

《城镇化地区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 JTG 2112—2021) 规定机动车道一侧的路缘带

最小宽度见表 6-1, 非机动车道一侧的路缘带宽度为 0. 25m。
表 6-1　 机动车路缘带最小宽度

设计速度 (km / h) 100 80 60 < 60

路缘带最小宽度 (m) 0. 75 0. 5 0. 5 0. 25

　 6. 1. 3　 无照明路段的隔离带、 隔离栏迎车端部应设置立面标记或其他警示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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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　 隔离带

　 6. 2. 1　 隔离带宽度宜不小于 0. 2m。

　 6. 2. 2　 隔离带路缘石断面宜选用斜坡形。 隔离带高度宜为 10 ~ 12. 5cm, 并不宜大于

15cm。 设计速度等于 100km / h 时, 隔离带路缘石的坡面坡度宜缓于 1 ∶ 3, 高度宜

为 10cm。

　 6. 2. 3　 隔离带端部路缘石宜选用圆弧形和扇形。

条文说明

6. 2. 2、 6. 2. 3　 路缘石断面示意见图 6-1。 示意的隔离带高度为 10 ~ 12. 5cm。

图 6-1　 路缘石断面示意 (尺寸单位: mm)

隔离带端部路缘石形状示意见图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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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隔离带端部路缘石形状示意

　 6. 2. 4　 隔离带的颜色、 材料宜与路面不同, 形成对比。 无照明路段, 宜在隔离带顶

面设置反光诱导设施, 反光颜色为白色, 间距宜满足轮廓标的要求。

条文说明

隔离带提供了重要的视觉和物理轮廓。 隔离带表面颜色、 不同于路面的铺装或材

料、 直立高度等对于提供可见、 约束边缘非常重要。
无照明路段, 在隔离带顶面设置反光诱导设施是为了隔离带夜间的可见性。

6. 3　 隔离栏

　 6. 3. 1　 侧分隔带开口处, 隔离栏不应影响视距。

　 6. 3. 2　 隔离栏高度宜为 0. 4 ~ 0. 9m, 侧分隔带开口处隔离栏不宜高于 0. 6m。

　 6. 3. 3　 无照明路段, 可在机动车行车一侧的隔离栏上附着或粘贴白色反光设施, 间

距宜满足轮廓标的要求。

条文说明

隔离栏不要求防撞性能、 横向变形量等, 但要注意防范车辆碰撞隔离栏时隔离栏的

构件及脱离件侵入车辆乘员舱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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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防落物网

　 7. 0. 1　 跨越城市轨道交通、 铁路、 高速公路、 城市快速路的公路桥梁两侧宜设置防

落物网。

　 7. 0. 2　 公路桥梁下方为平面交叉时, 平面交叉范围内桥梁两侧宜设置防落物网。

　 7. 0. 3　 设置声屏障的路段, 可不设置防落物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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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防眩设施

　 8. 0. 1　 平面交叉、 中央分隔带开口处视距范围内不应设置防眩设施。

　 8. 0. 2　 设置照明的路段, 可不设置防眩设施。

　 8. 0. 3　 一级公路、 设有慢车道并有中央隔离设施的二级公路, 不宜设置防眩设施。

条文说明

参考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 (JTG D81—2017) 第 10. 2. 2 条规定及条文说

明, 穿村镇路段不宜设置防眩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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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减速丘与门廊

9. 1　 减速丘

　 9. 1. 1　 减速丘可设置在三级、 四级公路, 设计速度 60km / h 及以下的二级公路, 进

入村镇的路段。

　 9. 1. 2　 设置减速丘的路段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路段的限速值小于或等于 50km / h;
2　 视距良好。

　 9. 1. 3　 减速丘中心高度宜为 50 ~ 76mm, 沿行车方向长度宜为 3. 6 ~ 6. 6m, 采用高度

76mm 时, 长度宜为 6. 6m; 截面宜采用抛物线形或弧形, 如图 9. 1. 3 所示。

图 9. 1. 3　 减速丘尺寸示例 (尺寸单位: mm)

条文说明

在减速丘沿行车方向长度一定的情况下, 随着高度的增加, 车辆加速度均方根值逐

渐增大, 两者成正相关关系; 在高度一定的情况下, 随着沿路长度的增加, 加速度均方

根值逐渐减小; 车速一定的情况下, 高度越高轮荷系数越大, 沿行车方向长度越大轮荷

系数越小。 减速丘高度对车辆影响最大。

　 9. 1. 4　 减速丘应在同一断面两个行车方向同时设置。 减速丘表面应线形平顺, 和路

面交界处边线平直, 纵向边缘应逐渐降低至与路肩齐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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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1. 5　 减速丘可采用沥青、 水泥混凝土、 橡胶等材料, 减速丘表面防滑性能应不低

于路面的防滑性能。

　 9. 1. 6　 减速丘旁适当位置应设置减速丘标志, 并可与建议速度标志配合使用。 减速

丘上设置人行横道线时, 应设置人行横道标志, 此时可不设减速丘标志。

　 9. 1. 7　 减速丘应设置减速丘标线, 可根据需要设置减速丘预告标线, 减速丘标线、
减速丘预告标线应符合现行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3 部分: 道路交通标线》 (GB
5768. 3) 的规定。

条文说明

9. 1. 6、 9. 1. 7　 减速丘旁设置减速丘及建议速度标志示例见图 9-1。 减速丘上设置

人行横道线时, 设置示例见图 9-2。 按现行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3 部分: 道路交

通标线》 (GB 5768. 3) 的规定, 减速丘预告标线根据需要设置。

图 9-1　 减速丘标志及建议速度标志设置示例 图 9-2　 减速丘上设置人行横道线示例

9. 2　 门廊

　 9. 2. 1　 门廊可利用交通标志、 路面标记、 减速丘等组成具有门廊效应的设施组合,
也可利用景观小品, 设置在进入村镇前。

　 9. 2. 2　 利用交通标志时, 应在公路两侧同时设置。

　 9. 2. 3　 门廊不应影响视距, 不应侵入公路建筑限界。
—52—

减速丘与门廊

交
通
运
输
部
信
息
公
开
 

浏
览
专
用



条文说明

9. 2. 1 ~ 9. 2. 3　 门廊一般设置在公路上交通环境变化的转换处。 例如当驾驶人从郊

外快速行驶的环境进入村镇时, 通常会出现超速。 门廊设置在即将进入村镇路段沿行驶

方向, 提醒驾驶人行驶环境发生变化, 以控制车速。 门廊不能设置在进入村镇前较远的

位置, 门廊设置位置附近如果有一些村镇相关的信息, 这个位置是适宜的。
交通标志用作门廊的示例见图 9-3、 图 9-4。 交通标志与路面标记组合的门廊示例

见图 9-5。 根据路段实际条件确定采取哪些措施组合。 门廊设置还要注意是否存在路侧

碰撞的风险。

图 9-3　 交通标志用作门廊示例一

图 9-4　 交通标志用作门廊示例二

图 9-5　 交通标志与路面标记组合的门廊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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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用语说明

　 　 1　 本规范执行严格程度的用词, 采用下列写法:
1) 表示很严格, 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必须”, 反面词采用 “严

禁”;
2) 表示严格,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应”, 反面词采用

“不应” 或 “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 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宜”,

反面词采用 “不宜”;
4) 表示有选择,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 采用 “可”。

2　 引用标准的用语采用下列写法:
1) 在标准总则中表述与相关标准的关系时, 采用 “除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外, 尚

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强制性有关标准的规定”。
2) 在标准条文及其他规定中, 当引用的标准为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时, 表述为

“应符合 《 × × × × × × 》 ( × × × ) 的有关规定”。
3) 当引用本规范中的其他规定时, 表述为 “应符合本规范第 × 章的有关规定”、

“应符合本规范第 × . × 节的有关规定”、 “应符合本规范第 × . × . × 条的有关规定” 或

“应按本规范第 × . × . ×条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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